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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惠州雷曼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雷曼”）拟将其老旧低效设备以公开邀请招标方

式出售给东莞市安芯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芯半导体”），本次交易的

含税出售价格为人民币 2,841.5万元。 

2、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3、公司于 2024年 10月 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及第六届

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出售资产的议案》。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东莞市安芯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大岭山莲峰新路 167 号 3 栋

101室 

法定代表人：彭红叶 

注册资本：2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91441900MA53QNTM8E 

成立日期：2019-09-16 

主要股东：周爱云持股 55%，周志持股 30%，彭红叶持股 15% 

主营业务：生产、加工、销售、技术转让：半导体设备及配件、电子设备及配



件、电子元器件、机械设备及配件、金属制品及材料、电子辅料、办公设备及用品；

电子设备、电子产品的安装、租赁、维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

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董监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经查询，交易对手方安芯半导体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资产名称：老旧低效设备 

资产类别：固定资产 

权属：惠州雷曼单独所有。该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

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资产账面价值：截至 2024年 10月 31日，拟出售资产的原值扣除折旧后的价值

为 5,583万元。 

资产所在地：惠州市东江高新科技工业园区上霞区雷曼光电工业园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惠州雷曼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东莞市安芯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  

第一条 协议标的 

老旧低效设备 

第二条 付款方式 

1.合同币种和总价款: 人民币 ￥28,415,000.00     

2.合同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乙方以货币方式一次性支付给甲方，乙方逾期付款在

十天内的，甲方予以宽限，如乙方存在违约情况，甲方有权没收其投标保证金。 

3.以上设备价格含 13%增值税，甲方收到所有货款后在 15日内安排开出以上所

有货物相应的增值税发票给乙方。 

第三条 交易日期、方式、地点及相应条款 

1.甲、乙双方约定交易方式为：公开邀请招标 



2.提货地点：惠州市东江高新科技工业园上霞区雷曼光电工业园   

3.由乙方承担拆卸及运输费用；乙方在拆除机械和运输设施的整个过程中，乙

方必须依法进行，确保安全，不发生事故，如发生人员伤亡，由乙方承担所有责任。 

4.甲方将所有需要出售的生产设备交付给乙方后，由乙方负责管理和保护。 

第四条  设备验收及质量 

1.乙方拆卸设备范围根据竞拍清单决定，所有设备甲方不包通电正常运行、可

保证不缺少主要配件。     

2.甲乙双方设备清点完毕，设备运离甲方工厂，甲方不负责设备运输途中的损

毁责任及后续设备的质量保修以及售后服务。 

第五条  不可抗力 

如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本合同不能履行，甲乙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甲乙

双方的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导致不能履行合同时，应立即向对方通报不能履行或

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并在合理期限内取得并向对方寄送有关主管机关的证明文件

后，允许相对方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的，应视情况免除部分违约责

任。 

第六条 争议解决 

因履行本协议属下的单项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当

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工商注册地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解决。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COB小间距 Micro LED 显示技术更新迭代较快，公司本次出售的资产为老旧

低效设备，目的是盘活公司存量资产，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实现公司资源的有效

配置，符合公司持续降本增效经营目标的需求。交易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及重点业务投入，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现金流，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 

2、本次出售资产事项预计对公司利润影响约为-3,068 万元，本次交易对公司

净利润的影响及具体会计处理以后续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意见为准。 

3、本次交易通过公开邀请招标方式进行，本次交易价格确定方式及本次出售资

产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本公司的最大利益，董事会同意

按该成交价格转让资产。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3．《设备买卖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 10 月 22日 


